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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港口内贸集装箱码头理箱操作规程


集装箱码头危险货箱管理规定
1 适用范围

        港口过境、装卸、搬运、储存、拆装箱及堆场（专用堆场、临时专用堆场和普通堆场）的安全管理。
2 制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水路危险货物运输规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港口危险货物管理规定》
JT 397-2007 危险货物集装箱港口作业安全规程

GB 12268-1990 危险货物品名表

国际海事组织（IMO）《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34套修正案)
3 定义 

3.1 危险货物

系指列入国家标准GB12268《危险货物品名表》和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具有爆炸、易燃、毒害、腐蚀、放射性等特性，在水路运输、港口装卸和储存等过程中，容易造成人身伤亡和财产毁损而需要特别防护的货物。
3.2 危险货物集装箱

系指从装入危险货物起，至该箱经拆箱、清扫或清洗干净止，并带有危险货物标记和标牌的集装箱。

3.3 过境危险货物集装箱

系指船上载有但不经本港装卸的危险货物集装箱。
3.4 一级易燃易爆危险货物集装箱

系指装有《水路危险货物运输规则》分类中的爆炸品、易燃气体、有易燃气体副危险性的有毒气体、500号以前的易燃液体、500号以前易燃固体、500号以前的易自燃物质、500号以前的氧化剂和有机过氧化物及《水路危险货物运输规则》没有列明但在《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中属于上述类别中包装类Ⅰ和包装类Ⅱ的危险货物集装箱。
3.5 危险货物包装

系指装危险货物用的容器及其为形成盛装功能所必须的任何构件或材料。

3.6 危险货物包件

系指装有危险货物的单件货。

3.7 直装

系指出口危险货物集装箱, 直接运进港内装船而不在码头或堆场停放的过程。
3.8 直取
系指进口危险货物集装箱，直接从船上卸下装运出港而不在码头或堆场停放的过程。

4 一般要求

4.1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应该对本单位的危险货物集装箱的安全管理负责。

4.2码头公司必须取得国家主管机关批准的经营资质后,才能从事危险货物集装箱的业务。
4.3从事危险货物集装箱的管理和操作人员，必须经交通部或其授权的机构组织的培训和考核。考核合格，取得上岗资格后，方可上岗工作和作业。

4.4国际航线的运输，执行《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的规定。

4.5国内航线的内贸运输，执行《水路危险货物运输规则》的规定。

4.6在港口码头的管理和作业方面，国际航线的运输，《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未规定的，执行《水路危险货物运输规则》的规定。
4.7危险货物集装箱的港口装卸作业安全技术要求执行GB11602的有关规定。

4.8易燃易爆危险货物集装箱装卸时，距装卸地点50m范围内为禁火区。
4.9危险货物集装箱堆存区域不得进行车辆维修、保养等工作。

4.10装有危险货物的集装箱，箱体两侧及两端应粘贴或印刷符合GB190（内贸）或《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外贸）规定，且与箱内所装危险性质相一致的危险货物的标记和标牌（包括副危险性的标牌）。
4.11集装箱内危险货物的包装要符合《水路危险货物运输规则》（内贸）和《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外贸）的要求。
4.12集装箱内危险货物包件要粘贴或印刷符合《水路危险货物运输规则》(内贸)和《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外贸)的标记和标志。
4.13禁止在港口过境、中转、装卸、储存国家禁止通过水路运输的危险货物和危险货物集装箱。

4.14对有控制温度要求的危险货物，应该在申报单中写明“控制温度”和“应急温度”。

4.15对需要加稳定剂的危险货物，要添加稳定剂并在申报单中写明。

4.16对被危险货物污染过的集装箱，在未清扫或清洗前，不能去除标记和标牌，并按危险货物集装箱对待。

4.17发现剧毒或一级毒害品丢失，应该立即向当地公安机关报告。

4.18发现隐瞒不报的危险货物集装箱，应该向海事管理机构和港口行政管理部门报告。

4.19港口企业要制定科学的和具有可操作性的危险货物集装箱事故应急预案，要定期演练，并做好记录。

5申报要求
5.1船舶代理人要提前24小时对过境、中转和装卸的危险货物集装箱向海事管理机构和港口行政管理部门申报，并要求申报的内容属实符合要求。
5.2托运人或其代理人要提前24小时对出口的危险货物集装箱向海事管理机构、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及港口码头申报，并要求申报的内容属实并符合《水路危险货物运输规则》(内贸)和《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的要求。

5.3危险货物集装箱的申报单和危险货物技术说明书,要按照《水路危险货物运输规则》和《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的要求提供基本信息、补充信息、其他信息及运输业务信息。并按规定的顺序填写和描述。
6  装卸要求
6.1 船舶载有过境的危险货物集装箱要经过海事管理机构的批准,才能进港靠泊。
6.2 船舶载有进出口或中转的危险货物集装箱要提交经过海事管理机构签证的《船舶载运危险货物申报单》，港口码头才能装卸作业。

6.3感染性物质和物品以及放射性物质和物品，需经过有关部门的监测批准后，港口码头才能作业。

6.4出口和转船的危险货物集装箱，要按照《水路危险货物运输规则》(内贸)和《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外贸)的规定正确积载与隔离，并按积载图装载。
6.5 装卸作业前，要对机械检查，如有缺陷，不能使用其装卸危险货物集装箱。

6.6 船舶要提供安全的作业环境，如遇过海事，要向港口码头通报；如船舶被污染，要采取措施，确保安全才能进行装卸作业。

6.7 载有危险货物集装箱的船舶，在作业前，要开舱通风，确认无危险后，作业人员才能下舱。
6.8 对装有危险货物的集装箱，在收箱和装船或卸船前，应该检查集装箱的技术状况是否良好，有无所装危险货物撒漏或渗漏现象。发现有上述情况应通知有关部门作妥善处理。

6.9  装卸作业指挥人员佩戴的标志要明显，指挥信号要清晰、准确。
6.10 装卸易燃易爆危险货物集装箱期间，不得进行加油、加水（岸上管道加水除外）等作业。

6.11 危险货物集装箱的操作人员，应做到谨慎操作，稳起稳落。

7 水平作业要求
7.1装运或搬运危险货物集装箱前的车辆要检查是否处于良好状态,如有缺陷,不能用来运输危险货物集装箱。
7.2 港内运输车辆应该配备灭火器材和在车顶悬挂危险标志灯。
7.3 按照《水路危险货物运输规则》或《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有隔离要求的两个危险货物集装箱不能同时装在同一部车上运输。

7.4 港内运输危险货物集装箱的车辆应该遵守港区有关危险货物车辆运行路线、时间及速度等规定。
7.5港内运输危险货物集装箱车辆的驾驶员严禁超车、急转弯、急制动，前后左右车辆之间应该保持安全距离。

8 堆存和隔离要求

8.1危险货物集装箱应该在港口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场地区域内存放。
8.2 1.1项、1.2项爆炸品和硝酸铵类物质的危险货物集装箱，应该直装直取，不准在港内存放。

8.3 除1.1项、1.2项以外的爆炸品、2类气体和7类放射性物质的危险货物集装箱的存放，应该经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安全评价和港口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后，可以限时限量存放。
8.4 危险货物集装箱堆场作业，应该在装卸管理人员的现场指挥下进行。

8.5 一级易燃易爆危险货物集装箱，最高允许堆码两层，其他危险货物集装箱不超过三层。

8.6 危险货物集装箱应该按危险货物的性质和类别划分不同区域存放。
8.7 装有遇潮湿产生易燃气体的4.3项危险货物的集装箱和需敞门运输的易产生易燃气体的集装箱，应该在最上层堆码。

8.8 液化天然气罐式集装箱相互不得叠放，与其他非易燃易爆危险货物集装箱叠放时，应该放置在最上层。

8.9 性质互不相容的危险货物集装箱应该按《水路危险货物运输规则》或《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的隔离规定进行隔离。

8.10 当危险货物集装箱被放置在地面上时，地面应是坚硬的、平坦的、和清除干净的，即无障碍物，无突出物，在地面上，集装箱应该仅靠四个底角支撑。
8.11 在堆放危险货物集装箱时，上面的集装箱较低的角装置的底部表面应与下面的集装箱的角装置的上表面完全接触，最多只允许侧面有25mm，纵向有38mm的偏移。
9 拆装箱要求

9.1危险货物集装箱的拆装箱应该在港口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区域进行。

9.2 从事拆装箱的作业人员应该穿戴好必需的防护用品。
9.3 拆装易燃易爆的危险货物集装箱时，禁止穿带铁掌、铁钉鞋和易产生静电的工作服。
9.4 拆装毒害品和有毒害品副危险性的危险货物集装箱时，作业期间严禁进食和饮水；温度高、时间长、作业量大时，应该轮换或间歇作业；作业完毕后，应该立即进行全身冲洗，换装后方可进食饮水；穿过的工作服、手套等防护衣物应该单独清洗。
9.5 拆装易燃易爆危险货物集装箱，应该使用防爆型电气设备和不会摩擦产生火花的工属具，并有人负责现场监护。

9.6 在拆装装有爆炸品、有机过氧化物、毒性气体、毒性物质中包装类别Ⅰ、Ⅱ集装箱时，所有机具应该按额定负荷降低25%使用。
9.7 拆装感染性物质集装箱时，应该经有关部门监测批准后方可作业。

9.8 拆危险货物集装箱和熏蒸的集装箱时，在打开箱门后应该强制通风，确认无危险后方可作业。
9.9 在夏季高温季节，拆装对温度敏感的危险货物集装箱时，应该根据港口所在地气候条件，确定作业时间，并采取有效的降温措施，在有遮蔽、通风良好的环境下进行，货物不得在阳光直射处存放。
9.10 拆装危险货物集装箱时，遇有闪电、雷雨或附近发生火灾时，应该立即停止作业并关闭箱门，对箱外货物作妥善处理；雨雪天气、大雾天禁止露天拆装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物质的集装箱。

9.11 危险货物集装箱的装箱作业要求要符合JT672的规定。

9.12 拆箱作业，开启箱门时，应该先打开一扇门，不准在门前站立。

9.13 拆箱过程中，应该谨慎操作，轻拿轻放，发现损坏、渗漏应该立即报告有关部门处置。

9.14 危险货物的堆码和隔离应该符合《水路危险货物运输规则》或《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的要求。

9.15 作业结束后，应该对作业区域进行检查，确认安全后方可离开。

10 清洗箱作业

    危险货物集装箱的清洗，应该交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

